关于调整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1号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的公告
 
根据《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，管理人决定将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调整至5亿。
特此公告。
 
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

